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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 2024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

根据《中共江门市委关于建立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江发〔2018〕8 号）相关文件精神，

形成了《江门市 2024 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主要内容

如下：

一、全市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全市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下同）国有资

产、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三大类国有资产

总额合计共 5,144.21 亿元，负债总额合计共 2,127.86 亿元、净资

产（所有者权益）总额合计共 3,016.35 亿元（国有自然资源只统

计实物量，暂不统计价值量）。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

1.资产情况。截至 2024 年末，全市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企

业，下同）资产总额 3,048.14 亿元、负债总额 1,864.96 亿元、净

资产总额 1,183.18 亿元。

2.管理情况。一是聚焦主责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市属园区

开发公司参与投资开发 24 个项目，撬动各类资金约 97.06 亿元。

新设产业投资基金 2 支、规模 15.01 亿元。二是深入推进三项制度

改革。深化董事会建设与规范运作，推进经理层市场化选聘与契

约化管理，健全人才管理与员工招聘机制。三是完善国资监管体

制机制。修订投资监督管理制度，建立市县两级联动债务风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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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机制与全市国资系统产权信息数据库。

（二）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

1.资产情况。截至 2024 年底，全市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额

24.21 亿元，负债总额 0.12亿元，净资产总额 24.09 亿元。

2..经营情况。一是落实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要求，组织开展季

度财务快报和年度财务决算工作。二是优化整合国有金融资本布

局，完成粤财普惠金融（江门）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划转

至江门市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三是持续壮大我市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资本实力，引导我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我市中小微企业

和“三农”主体提供担保增信。四是有效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我市国有金融企业持续健全风险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机制。

2024 年我市金融企业贷款总额稳定增长，不良贷款余额持续下降。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1.资产情况。截至 2024 年底，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

2,071.86 亿元，负债总额 262.78 亿元，净资产总额 1,809.08 亿元。

2.管理情况。一是着力推进资产盘活。通过出台《江门市公共

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江府办〔2024〕6号）健全制度支撑；

推动公共停车位、屋顶光伏、国家储备林等政府资产资源有偿使

用项目落地实施；将资产盘活成效纳入绩效考核体系等多种途径，

充分释放资源效益，切实提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综合效益。二

是规范办公用房管理。推进办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工作，开展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专项检查工作，有效确保办公用房使用合规、透

明、高效。三是落实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2024 年全市共新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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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公务用车占比达 80.26%，位居全省第五。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1.自然资源情况。截止 2023 年年底，全市土地总面积 95.35

万公顷全市矿产地 275 处。全市林地面积 42.74 万公顷，全市水资

源总量 137 亿立方米，全市海域（含内水、领海）面积 4,880.47

平方公里，全市国有湿地面积为 1.63 万公顷。

2.管理情况。一是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024 年开展详细

规划编制 55 项，中心城区新增城镇开发边界详细规划覆盖率由

75%提升至 85%。有序推进《江门市城市规划战略研究》。二是

夯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基础。开展全市自然资源常态化监测工作

和统计分析。试点应用粤港在线身份互认创新成果。印发各类项

目指标工作指引，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关制度。

三是积极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市已推进实施低效村镇

工业集聚区升级改造项目超过 2100 亩。全市新增审批用海项目

209 宗，用海总面积 23.57 万亩，全省排名第一。四是加强生态保

护修复。完成林分优化 5.1 万亩，森林抚育 5.4 万亩，新造林抚育

5.5 万亩，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累计完成红树林营造 4312.5 亩、

修复 3052.8 亩，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十四五”红树林营

造修复总任务。五是严守资源保护底线。累计建成面积 4.6 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内现状耕地 148.1 万亩，超额完成保护任务。开展安全

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排查安全隐患点 581 处。开展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面积 4174.13 万亩次，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0.29‰）远低于

省下达控制指标（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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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深入推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打造“江门三点三精彩之

旅”城市文旅品牌，推动“光伏+建筑”项目落地；逐步提升县域国

企融资能力；在关键领域高标准谋划各层级重点工作；构建“链主

企业+产业集群”发展范式，提升国有资本产业链整合能力；构建

信息化招商平台，推动国有资产盘活与优质项目落地。

二是持续完善国有金融企业管理体制。尽快理顺部门间国有

金融资本管理的权责关系；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小助农作

用，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制造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推

动国有金融资产整合，研究整合各级各部门国有金融股权的可行

性，促进形成集聚效应。

三是持续提高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效益。持续健全制度

体系，适时修订市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市

直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坚持全市“一盘棋”思路，梳理谋

划资源资产盘活清单，持续加大政府资源资产盘活力度，确保国

有资源资产保值增值。

四是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改革。建立“三区四市”国土

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完善市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目录清单，

出台规划适用存量住宅用地项目的政策；持续推进低效用地再开

发试点；从严管控耕地流出；启动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编制；

稳步推进绿美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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